校工会女工委举办“女性权利与保障”专题讲座
11月18日下午2：15，校工会女工委在校部尚大楼108会议室举办了“女性权利与保障”的专题讲座。主讲人——本校政法学院王勤芳教授。
讲座由校工会副主席、女工委主任陈俊彦主持。她首先强调，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衡量。女教职工不仅承担着社会物质再生产的重任，同时还承担着人类生产力再生产的使命。保障女教职工的劳动权益，不仅是保护女教职工自身健康的需要，而且是保护我们子孙后代的健康，提高民族素质的需要。因此，新形势下切实实现好、维护好、发展好女教职工的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，关心女教职工的身心健康，解除女教职工的后顾之忧，激发她们的“自尊、自信、自立、自强”精神，使她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，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，也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，而且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、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具有重大意义。
王勤芳教授是我校政法学院法律系教授、系副主任、中国婚姻家庭法学会理事、福建妇女理论研究会理事。她着重对女性权利和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进行阐述、讲解，运用大量资料、案例分析了男女平等、家庭婚姻等一系列和女性密切相关的问题。女教职工遇到问题应如何依法维权、自我保护，要实现和维护女教职工的合法权益，关键在于实施和落实好各项法律、法规。法律规范的抽象性和法律语言的专业化，给教职工群众对法律内容的理解，造成了很多障碍，而保证法律实施的重要一环就在于普及法律知识。此次，校女工委举办这场女性专题讲座，王老师以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，以案说法，受到在座女教职工的欢迎。最后，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感谢王老师的讲课。
政法学院、理学院党委书记庄丽榕、郑美娜、校女工委副主任吴沁芳、陈萌、各部门工会女工委员以及部分女教职工约130多人参加了专题讲座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校工会  周丹林）
